
2023年担保保证合同纠纷判决书(模板5
篇)

随着法治精神地不断发扬，人们愈发重视合同，越来越多的
人通过合同来调和民事关系，合同能够促使双方正确行使权
力，严格履行义务。那么合同书的格式，你掌握了吗？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合同范本，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担保保证合同纠纷判决书篇一

原告与被告d厂于x 年2 月28 日签订转贷协议，约定，贷款
金额总计503 万美元，其中包括买方237万美元、101万美元
两笔，期限分别为81个月、78个月，利率为5.17 % ;现汇贷
款165万美元，期限六年，利率为五年以上半年浮动利率;同
时，贷款人收取手续费年率0.05 %。同日，为上述协议的履
行，原告与被告d厂签订抵押合同，d厂以其所有的生产设备及
办公楼抵押给原告，并无抵押清单，亦未办理登记。x年6月14
日被告j公司为上述贷款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为495万美元
及利息所需外汇额度提供担保。x年11月y公司前身单位为上述
贷款出具书，担保上述贷款的偿还。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
放款。贷款后。d厂未全部履行还款责任，二保证人亦未履行
保证责任。

本所律师担任y公司诉讼代理人，以下为律师代理词摘要：

首先、从本案证据情况来看，我方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不
应成为本案的被告。

在庭审中，原告所举出所有证据，从内容上都与我方当事人
没有直接的联系。我方当事人的全称是xx公司，它是于x年服



从天津市政府的行政命令，依据国家法律设立的独立的企业
法人。而本案中，原告方认为与我方当事人有关系的xx局，
则是具有国家机关性质的公法人。我方当事人与其虽有着历
史上的前后相继关系，但是因为法律性质的根本不同，两者
之间并不存在法律权利义务方面的承继关系。因此在x年才成
立的我方当事人是不应对xx局在1993 年的行政行为承担任何
民事责任的。

其次、从天津市xx局的角度来看，xx局对本案中所涉的债务依
照法律规定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一)xx局于x年11月所出具的《xx局铝包钢丝绞线项目偿还贷
款保证书》不应对x 年2 月28 日原告与本案第一被告d厂所
签的《转贷协议》 项下的债务产生法律后果。

本案原告依据其于x年2月28日与本案第一被告d厂所签的《
转贷协议》 为事实基础提起对本案三个被告的诉讼，但是.
在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有关证据材料却实际发生于1993 年11月，
这期间存在着将近4 个月的时差。最基本的法律常识、作为
任何一项贷款的保证人所出具的还贷款的保证书都应在贷款
协议签订之时或签订之后才应存在的法律文件而绝不会早在
贷款协议签订前4个月就积极地为一个尚不存在的债务提供担
保。

(二)即使提供了保证，也并不导致xx局应对x年2 月28日原告
与本案第一被告d厂又签订的《转贷协议》 项下的债务继续
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后果。

根据《担保法》 实施前关于担保问题普遍使用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
定(法发[x]8号)》 第12 条规定，“债权人与被保证人未经
保证人同意，变更主合同履行期限的，如保证合同中约定有
保证责任期限，保证人仍在原保证责任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



如保证合同中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限，保证人仍在被保证人原
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因此，xx局即使曾为原告
与本案第一被告d厂签订的某个“贷款协议”提供过保证，其
保证责任也应以原保证责任的期限为限，或者应当在被保证
人原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而不应再为原告与第一
被告在1994 年2月28日又签订的《 转贷协议》项下的债务继
续承担保证责任。

(三)xx局于x年11 月所出具的《 xx局铝包钢丝纹线项目偿还贷
款保证书》 并不具有以天津市冶金工业局的财产为本案中所
涉债务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究其实质只是一个行政文件，
而不应是一个可以被推定为要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文书。

(四)即使xx局有为本案所涉债务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愿意
为本案所涉债务提供保证;然而，其任何保证依据法律也均是
无效的。这种意思表示不应对xx局，发生任何法律效果。对
我方当事人也不发生任何法律效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6条规定：“保证人应当是具有代
偿能力的公民、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保证人即使不
具备完全代偿能力，仍应以自己的财产承担保证责任。国家
机关不能担任保证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机
关能否作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及担保条款无效时经济合同是否
问题的批复》(法(研)复[1988]39 号)第1 条规定：“经济合
同的保证人应当是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偿能力的公民、企业
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不应作为经济合同的保证
人。经济合同中以国家机关作为保证人的，其保证条款，应
确认为无效。”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企业
法人的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因此造成的损
失由债权人自行承担。”的立法精神。因此，在本案中即使



与我方当事人有相继关系的xx局在当时有为本案所涉债务提
供保证的意思表示，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也应确认为无效的
法律行为，它不应对天津市冶金工业局发生任何法律效果，
因此也不应对我方当事人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最后，原告要求我方当事人对本案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
任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二)、因为本案所涉债务是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债务。
因此本案的保证人也只应对案中所涉债权的“物的担保以外
的债权部承担赔偿责任。

在证据中可以清楚看到，本案所涉债务设有物的担保。然而
对于人保与物保的关系问题，在涉案的《转贷协议》和《抵
押合同》中均未有相关的约定，伺时在涉案担保行为发生时
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中也未有相关的规定。

《担保法》第28 的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
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
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力的范围内免除保证
责任”。本案中，在多个当事人为同一笔借款进行担保的同
时，d厂又以物提供了担保，这一情况与上述规定相符。故此
担保各方仅应对本案中“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按合同约定
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x年，、夫妻以买房的名义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借款。向西定
县住房公积金办公室提供了一份其本人与九龙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房屋买卖协议，但并未实际购买该房屋。x年8月19日，
、作为借款人，、(之妹)作为保证人与西定a银行签订了《北
宁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同日，西定县公证处
对该借款合同进行了公证，公证内容包括三方当事人在订立
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合同
上三方当事人的盖章、签字、指印属实等。同日，西定a银行



向交付了10万元借款，在个人住房贷款凭证上签字确认。于x
年9月、10月、11月、12月分别按期偿还本金和利息共
计3209.2元后于20xx年元月死亡，剩余本金98521.19元及利
息一直未予偿还。

x年6月23日，西定a银行向西定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
除西定县a银行与、签订的借款合同，、一次性归还借款本
金98521.19元及利息，诉讼费由、负担。

20xx年12月29日该案经西定县人民法院审理判决，一审法院
认为：原告西定a银行与、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为有效合
同。20xx年元月之后、一直未按借款合同的约定按月归还借款
本金及利息，原告西定a银行请求解除合同的理由符合法律规
定，应予支持。因已去世，被告应当归还下欠借款本
金98521.19元及利息。被告、作为、借款保证人，应当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辨称借款并没有用于购房，西定a银行
与属串通欺骗、提供担保，但改变借款用途是其个人的违约
行为，亦无证据证实西定a银行与恶意串通的事实，一审法院
不予采信。被告、辨称、住房公积金余额未达到贷款数额
的30%，违背了《北宁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细则》的规定，
但该借款合同并未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应为有效合
同。被告辨称自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在法庭向其释
明后并未提出申请，要求法院依照特别程序进行审查，故无
法认定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辨称西定a银行不具备诉
讼主体资格，但依照法律规定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
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引发的纠纷，贷款人(受托人)可
以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该辨称理由
亦不能成立。原审法院据此判决如下：一、解除、与中国a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定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二、自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中国a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定分行借款本
金98521.19元及利息，利息从x年12月20日起按月利率4.35‰
支付至款付清之日止。三、负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
费2300元，由负担。



被告、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中级人民法院于20xx年7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中院认为：
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西定a银行原告主体是否适
格;2.、与西定a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应否承担担
保责任。对此，中院经审理认为：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
复(1996)6号《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
的批复》，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
还贷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受托人)可以借款合同为由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本案中西定a银行主体适格。2.一审
出示的证据不能证实其20xx年8月与西定a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签订合同当日西定县公证处对
三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进行了公证，未出示相反证据推翻该公证书的效
力，其次利害关系人亦未依照法定程序对其是否属限制行为
能力人进行确认。故不能认定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3.西定a
银行与、及、于20xx年8月19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系各方当
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应为有效合同。综上，、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中院不
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
受理费各2300元由、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西定a银行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事实上就是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
讼主体的资格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七条
第二款：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
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
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
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
风险。在银行委托贷款实务中，经常会出现委托方与银行以
及借款人之间的争议，特别是在借款人借款不还的情况下，
应当由谁来归还贷款，以及应当由谁来参与诉讼，成为了三
方争议的焦点。



被告、认为：该案中，贷款协议中的资金出借方应为北宁市
住房公积金委员会，而非西定a银行，西定a银行只是接受委
托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而非真正的资金
出借方，因此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原告西定a银行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委托贷
款合同纠纷受托人和委托人都可以提起诉讼，因此原告西定a
银行在借款人不偿还借款时有权提出上诉，原审程序合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6)6号《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
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
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受托人)
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贷款人不起诉的，
委托人可以委托贷款协议的受托人为被告，以借款人为第三
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该批复，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
本案中，原告西定a银行作为受托人在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
时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西定a
银行原告主体适格。

被告在上诉时提出：借款担保合同应为无效。同时提出了如
下理由：(1)该笔贷款违背了《北宁市公积金委托贷款办法》
的相关规定，未提供所购房屋总价30%的自筹资金证明和30%
以上的首付款收据。(2)被告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行为应为无效，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原审法院错误地未予认定。(3)西定a银行对、不具备申请公
积金贷款条件及不具备担保人条件是明知的，其存在恶意串
通坑害行为，担保行为应为无效。(4)借款用途是用于还与别
人之间的借款，并未用于购房，是欺诈行为，担保应为无效。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只有在违
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这两种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规定时，合同才
无效，违反其他法律规范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本案中，
《北宁市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办法》和《北宁市住房公积金



贷款实施细则》系北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内部
管理规定，并不属于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范畴，因此西定a银
行与、及、于20xx年8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
真实意思表示，内容虽然违背了《北宁市住房公积金委托贷
款办法》和《北宁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细则》的规定，但
不违背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借款担保
合同的效力，应为有效合同。故被告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
该借款担保合同是有效的。

一审出示的证据仅能证实其20xx年因患脑出血住院治疗
及20xx年因脑出血术后患脑萎缩和痴呆症到医院治疗，并不
能证实其20xx年8月与西定a银行签订担保合同时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且签订合同当日西定县公证处对三方当事人在
订立合同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合同上三方当事人的盖章、签字、指印属实进行了公证，未
出示相反证据推翻该公证书的效力，另外利害关系人亦未依
照法定程序对其是否属限制行为能力人进行确认。故该上诉
理由亦不能成立。该借款担保合同是有效的。

被告并未举证证实恶意串通和欺诈事实的存在，因此被告的
该上述理由不成立。该借款担保合同是有效的。

银行在委托贷款中的义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
第七条第二款：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
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
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
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
担贷款风险。从委托贷款的概念中可以知道，在“委托贷
款”中存在三方主体，分别是：委托人、贷款人(银行)和借
款人。三方主体之间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委托人与贷款人之
间的委托贷款法律关系，以及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贷款法
律关系。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而是通
过银行这个媒介联系起来。



那么在委托贷款的过程中一旦发生借款人到期不还的情况，
委托人如何向借款人主张权利，银行应不应当承担责任呢?从
法理上说，委托贷款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符合
《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
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
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
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
和第三人的除外。因此，作者认为委托贷款关系要受到该条
规定的规制，即贷款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借款人，该合同
的法律后果直接由委托人承担，但如果贷款人在办理委托事
务时存在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贷款人应负赔偿责任。
此时贷款人是否存在过错主要看其是否违反受托人应尽的善
良管理人的义务。委托贷款中银行作为善良管理人的义务，
即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
并协助收回。除了上述规定以外，基于委托法律关系，银行
在贷前调查、风险评价、贷款审批、贷款支付及贷后管理等
方面也必须达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程度，否则，造成委托人
损失时要承担违约责任。但是这里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程度还
需要将来在立法上给予更多的明确。

委托贷款中的违规行为对合同效力的影响。根据《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
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
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
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
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标准，通常有以下几方面：从
肯定性识别上，首先是否明确违反后果是合同无效，其次是
否将损害国家社会利益。否定性识别上看，首先仅是为了实
现管理需要，一般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针对调整
对象而非行为内容而设定，一般也不属于。综合上面的考虑，
在委托贷款的过程中出现了违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的



无效，还要看违反的规定是否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
性强制性规定”。就本案而言，《北宁市住房公积金委托贷
款办法》和《北宁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细则》显然不属于。

为了防止发生类似案件使银行陷入信用风险纠纷，在委托贷
款中，银行应当从贷前、贷后以及纠纷发生后权利的行使三
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和管理，使风险降到最低。具体来说可以
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按照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进行贷前调查、风险评价及
贷款支付，加强银行监管。虽然委托贷款的对象、用途、金
额、期限、利率等要素由委托人确定，但银行作为具有专业
知识的受托人也应该重视对借款人的资质、信用状况、财务
状况、还款能力等信息进行调查分析，尽量减小发生借贷纠
纷的概率。

第二，加强委托贷款合同的管理和履行，同时对所贷款项的
使用情况进行监管。银行与借款人签订的贷款合同及相应的
担保合同应当经委托人书面确认。在履行合同之后，银行应
当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对所贷款项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
对于可能影响贷款安全的情况及时通知委托人，以确保贷款
的合理使用和按期偿还。

第三，纠纷发生以后，银行应当在诉讼时效内及时主张债权、
担保物权等权利。一旦发生借款人逾期不偿还贷款，银行应
在时效内及时向借款人主张权利，在借款人拒不履行还款义
务时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另外，银行在贷款逾期后还
应在时效内及时行使担保物权或向保证人主张权利，防范借
贷纠纷涉及的资产受到严重损害，并进而可能导致银行利益
和声誉受损害。



担保保证合同纠纷判决书篇二

地址：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

被反诉人(本诉原告)：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反诉请求：_________________

1、判令被反诉人________________;

2、反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_________________

(根据起诉状内容进行书写，整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材料)反
诉人请求贵院在查明本诉事实、判决驳回原告起诉的同时，
判决支持反诉人的请求。

此致

_____人民法院

具状人：_________________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担保保证合同纠纷判决书篇三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

上诉人因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
(20__)中民一初字第2435号民事判决，特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_________________

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事实和理由：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附：本上诉状副本__________份



上诉人：_________________(签名)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担保保证合同纠纷判决书篇四

上诉人：_________________，男，*年**月**日出生，汉族，
**省**县人。

住址：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章明，江西开河律师事务所
律师

被上诉人：_________________，女，成年，汉族，江西进贤
县人，

住所：_________________。

上诉请求

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及理由

上诉人在一审共提交三份证据，分别
是：_________________1、上诉人身份证复印件2、中国建设
银行转账凭条、银行卡、网银对账单3、中国联通手机话费缴
费发票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通话录音。原审判决书对证据3的
通话录音未予认定，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
都予以确认。上诉人认为：_________________被上诉人辩称
该30000元款项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还款，本案被上诉人没
有且未出示任何证据支持其答辩主张;而上诉人的证据已经形



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诉讼请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0条第
(三)款，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
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对方当事人提出
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
明力。录音证据的内容可清晰的分辨出：_________________
该电话表明系被上诉人寻求上诉人的帮助，一审判决对此并
未予以认定，反而仅凭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还款说
法而认定上诉人的证据不足，显然系违背民事诉讼“谁主张
谁举证”的基本证据规则的。

并且，上诉人认为：_________________即使不考虑录音证据，
上诉人已证明且被上诉人亦自认收到上诉人的3万元款项;在
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在此前其向上诉人支付过任何款项的情况
下，被上诉人的该笔收款即没有任何法律及事实上的依据，
构成不当得利。为此被上诉人亦有返还的法律义务。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贵
院审查，依法保障上诉人的合法权利。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具状人： ___________

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担保保证合同纠纷判决书篇五

上诉人因_____________(写明案由,即纠纷的性质)一案不
服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写明一审法院名
称)_________________第_______________号__________判决,



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及理由如下：_________________

请求事项：_________________(写明提出上诉所要达到的目
的)

事实和理由：_________________(写明上诉的事实依据和法
律依据,应针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或审判程序上存
在的问题和错误陈述理由)

此致

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上诉人：_________________(签名或盖章)

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